
根據此項理由，余諝荷蘭代表對安全理事會管 

轄此事之權限，勿再堅持異議。余個人對荷蘭 

當局之保留此點,素抱遣慽。 

吾國代表圑認爲在目前世界狀况之下，任 

何會員國如否認聯合國對?Jil取和平有管轄之 

權，節係探取一種反動立場。就印度尼西亞問 

題而論，此種:4場顦屬無猛。故余敢言,欲求 

本間題之積IS解决，其第三要點爲吾人今後對 

印度尼西亞問題,不論在舉行全民表决方面，抑 

在維持和平與秩序方面，均應资ij及凰及,多負責 

任。長此消極延宕，余深恐較本案所關t爲重 

大之問題,亦將受=tt影響。聯合國不能解决印 

度尼西亞問題，其嚴重不幸程度,殆將與國際聯 

a不能解决阿比西尼亞及満洲問题相辜。 

余巳將^國代表蒯所見r身極解决辦法要點 

向安全理事會陳述，茲請再齊一言，以爲本聲明 

之結束。此次印度尼西亞戰爭fit覊不幸，亦可 

驩爲一悲劇但尙無東方與西方銜突之性質。 

余甚樂於指出，歐洲以及南北美洲若干政;^代 

表均曾對印度尼西亚問題表示贊成&平解决之 

意。安全理搴會内對此問題意a之不同，至少 

並非由於地理、宗敎或種族關係。余願指出此 

點,倘全世界對於此點稍^誤解，，果必甚嚴 

重。今日世界;！極盡割分界域之能事。吾人不 

應謂此爲束方與西方之銜突，以加重此種界域 

之見,實則本問題亦並無此性W也。 

至就我亜洲各國代表而言，余願一提印度 

代表所作之聲明（第三九七次會議)a印度代表 

在!^聲明中曾IS請安全a事會注g̶事，Ê卩定 

於一月二十日在德里召開之亞洲會讒，用意 

與設計均不/^出聯^"國之機構圍。 

吾人對印度尼西亜問題 s見容或各相懸 

殊，伹余甚願诣出，各代表M If、'重視，!Î s 本 

身，未涉及種族、宗池埋之 î i見。此;uj fg 

對有盆之事JL。 
Mr. MoE (邪或）以一安全S事會新浬事 

之 ^ (立,而本2各方面 *J4r i t論，求^能解裨 

狳。伹不幸本-^£慷^理亊tpfè 45-日程之t,滕Ihï" 

已久。茲rï-洛致放言，以哀-明吾政府之態度。 

余,铽荷！fil政,','.f g印变尼两亞境内J:;:取軍事 

行1；，;^{«埋由可:t、 a與憲章之a呻與文字不 

符。至就:軍̶:¦i斤》之?I景了n言,吾國i&府 

則 覺 吾 人 茲 所 論 之 笼 . f t 曲 全 在 一 方 ， 而 

直亦不全庄;à方。一方)‧、全"4，他方亦A 

全白* 

印;t ai西亞共'Tn阈政府&以正S'之;^式， 

C:最、zJ%力，a成一新國，m^^^fe内工化 

治、軍事及42軍事力;11】M悉未全加$制， 

此則堪,t慽旨。印度尼西亞it和國政〗iïï«a知 

* 對 於 木 境 內 軍 事 情 势 之 不 制 ， 印 自 若 

干中立友好觐察者蹒之，亦使人疑及印度尼西 

亞共和國獨立後,究竟能否負起責任。荷蘭軍 

隊管轄地區内，迭有共和國部隊侵入,亦有共和 

國部隊殘留。共和國未能釋放戰爭俘虜,亦未 

能,M止曆出不S3之恐If行爲。凡此皆可欽息。 

故荅人必須承認，荷躕政府控訴共和國所採態 

度，亦有若干理由，余並誠懇望印度尼西亞共 

和國代表亦能承認之。 

自吾人現有情報觀之，荷蘭政府謂共和國 

未能嚴格遵守休戰協定條款一曆，似不能謂爲 

無 據 。 故 荷 蘭 輿 論 及 荷 蘭 政 府 之 態 度 ， ^ 尙 

在情理之中。伹卽令吾人能諒解此種態度,亦 

不能寬容所謂警察行勖。荷蘭政府及議會,向 

爲國政府所敬鼠 , t t萏盲探取軍事行動，以謀 

糾正衆所共認之龈難局面,殊覺合人驚異與失 

望。此種行t/;，如余適所說明，實違反憲聿之文 

字i*^精神。吾人早iSÎS爲採用武力以爲>蜀際談 

制之一種手段，化事a成/S史陳蹌。吾人認爲聯 

合 之 建 立 , 用 s 郎 在 以 談 判 M 之方 

式，解决國際爭端，而不復n/f^武力。荷蘭擁有 

和平與民主之傳铳,於a應爲g»國之先烽,力行 

容恕,以善鄰之; t 和睦相 j i 。今吾^政府於此 

小得不深表失望,誠不勝痛心之至。 

荷躕政府肇啓所謂迓察行動，置聯合國於 

不顧，亦爲一種冒犯行爲。理事會中前巳有若 

干發首者指出，荷蘭政府旣遝發覺ft有理由怨 

尤共和國之態度，而不向斡旋委員會或安全理 

事會提出，殊難,索解。英聯王國代表在安全理 

事 i"第三九二次會讒所作之聲明，吾1^政府 

完全同奩。該聲明大g略謂 

" 荷 i i A 府 苟 有 任 何 理 由 ， 覺 復 

能與印度尼西亞共W國進行直接；义,，應在未 

訴• ̂ 武力以前,利用 i i^旋委員#從事調篇,訴諸 

武力徒?^激怒世界輿It,使荷蘭政府與共和 

之csfô^趨,'&化而巳"。 
今荷〖1'4政府之听；^^不待蔑硯聯â"國及 

fm^u荧尼西亞問a之努力，a對聯^國旨趣 

亦ff妨害。荷sa政府採収軍事行勋，旣未見《 

所港，故彌Sait解，諺云膠力决*友It與 

午>;乍—^4£礎。警蔡厅勋業a引起'Ji'l艮，LL將繼 

起。 

吾 人 誠 不 解 阿 竟 有 人 迷 唇 歴 * 之 車 輪 可 

If} \力|}：|】退.'̂ <； 之 頃 望 用 武 力 遏 W ，蓥 

就國府,诉見，此皋潁望s應1^以鼓勵，惟民 

VA à由方爲^ad際â"作之堅實基礎llL。 

巴I^ÎTrilî外交;ï!5良 Sir Mohammed 

Zufiu.1.1,1 K:i<m於ft致安全Jl事豸主席函中 

[S,/ ！ 179] f> # 娓 ; 示 t t s a i 之 I t , ^所nH警 
《？？行勅將;S留仇鬼IS子,瞻望前途,此對力:^束 

l t«îS州化下，眩«，宵If嚴11威,。此所以吾 


